
臺南市 藥局變更登記事項申請書 
 

111.3.22修訂 
 

一、藥局基本資料 

藥局 

名稱 
 

原領藥局 

執照字號 
南市(縣)藥 局 字第             號 

營業 

電話 

(    ) 營業 

項目 

□西藥 

手機 □中藥 

二、變更登記藥局事項資料 

原登記資料 變更登記資料 備    註 

變 

更 

事 

項 

□ 藥局名稱： 

 

□ 地址： 

 

□ 營業項目： 

□西藥調劑、供應□兼營西藥零售 

□中藥調劑、供應□兼營中藥零售 

□西藥調劑、供應(不含麻醉藥品) 

□ 藥局名稱： 

 

□ 遷址至： 

 

□ 營業項目： 

□西藥調劑、供應□兼營西藥零售 

□中藥調劑、供應□兼營中藥零售 

□西藥調劑、供應(不含麻醉藥品) 

 

變更登記後，同址有其他機構 

□無  □有，機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 

上述變更事實發生日為 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三、公文及執照領取方式 □郵寄，同營業地址。 
□郵寄，通訊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□自取，聯絡人及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提醒說明： 

1.藥局變更登記事項除變更登記地址外，應先向原核准登記之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，再向本局申請變更

登記，並檢附其核准變更資料；變更地址者，應檢附場所設備平面略圖1份(勿用鉛筆書寫)，且營業地址

應加註實際營業樓層；藥局變更登記時，應同時申請所屬藥事人員變更登記申請書。 

2.藥品之調劑應由藥師為之，但不含麻醉藥品者，得由藥劑生為之。 

3.藥師執業中藥應檢具修滿16中藥明細學分證書學分影本1份；藥劑生執業中藥應檢具修滿144中藥明細學

分證書影本1份。 

5.藥局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，申請藥局變更登記時，應同時檢送管制藥品登記證變更申請文件，由本局

勾稽無異常後，將申請文件轉送食品藥物管理管辦理變更登記。依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16條第3項規定：

「管制藥品之輸入、輸出、製造、販賣、購買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…前項登記事項變更時，應自事

實發生之日起15日內，向食品藥物署辦理變更登記。……。」同法第40條規定：「未依……第16條第3項

規定辦理變更登記……，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。 

【應檢具資料】 (加蓋：藥局及其負責人

印章) 

□1.申請書1份。 

□2.原領藥局照正本。 

□3.負責人身份證(正反面)影本1

份。 

□4.規費：(郵寄：郵政匯票「抬

頭：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」)。 

□藥局執照   新臺幣1仟元。 

□藥師執照   新臺幣300元。 

□5.變更事項相關證明資料1份。 

□6.門牌整編免附規費(須附   

明書)。 

□7.管制藥品登記證： 

 □未領有 

  □領有， 

管制藥品登記證字號： 

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7.自我查檢表1份。 

□8.委託書及受託人身份證

影本1份。 

 

 

 

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